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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地方标准 

《建筑垃圾运输安全管理要求》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0 年第七批上海市地

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沪市监标技【2020】560 号）要求开展修

订工作。 

本次标准修订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提出。由上海市市容环卫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海市资源利用和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

工程建设运输分会共同参与标准修订。 

二、背景情况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根据国家和上海治理超载超限要求，结合上

海城市建设发展，车辆智能化、网联化技术进步，对建筑垃圾安全运输管

理提出更高要求，提出修订 DB31/T 398-2015《建筑垃圾车技术及运输管

理要求》。 

鉴于 DB31/T 398-2015《建筑垃圾车技术及运输管理要求》中涉及产

品技术要求内容，已不适应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要求，本次标准修

订起草立足于提出建筑垃圾运输安全管理要求，将标准名称变更为《建筑

垃圾运输安全管理要求》。而原标准涉及的建筑垃圾车辆产品技术内容，市

交通运输行业协会已作为团体标准制定发布。 

三、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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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修订原则：确保标准的适用性，保持标准的先进性，把握标准

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一）适用性 

认真调研、分析，总结原标准《建筑垃圾车技术及运输管理要求》推

行实施经验，结合本市交通行政、公安交警安全行车管理要求和本市建筑

垃圾运输企业的管理状况，多次对修订成稿的标准文本，组织标准征询意

见讨论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从而确保标准条款的适用性，可

执行。 

（二）先进性 

结合 4G/5G 信息通讯技术、智能化、无人驾驶车联网技术应用，提升

建筑垃圾运输安全性、可管理性；借鉴 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和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管理思想理念贯彻于建筑垃圾运输安全管理措施

要求，以保持标准的先进性。 

（三）统一性和协调性 

确保标准内容符合国家和本市法律法规规定，包括国家和本市安全生

产法规、治理超载超限、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 GB/T 33000 等，并与国

家、行业相关标准保持协调统一。 

四、起草过程 

（一）项目开题阶段 

2020 年 4 月，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主持召开了《建筑垃圾车运输

安全管理要求》开题讨论会。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科研处、上海市环

境工程设计研究院、交通运输行业协会专家参加，会议听取了标准编制组

对编制大纲和前期工作所作的介绍，各与会单位对标准修订均提出了自己

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名称、分类、主要内容、工作计划与进度安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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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讨论，提出为加强建筑垃圾运输安全，标准修订重点应在建筑垃圾运输

安全生产管理全过程，从人员管理、车辆安全性能、安全运输、企业管理

制度、安全评估等方面系统化梳理和提出建筑垃圾安全运输管理要求。 

（二）初稿阶段 

2020 年 11 月-2021 年 4月，标准修订组认真根据标准规范编制要求，

认真调研、走访相关部门，分别与市绿化市容建筑垃圾主管部门、市交警

总队、市道运局、市城管局及各区县建筑废弃物管理部门、运输企业等多

次进行讨论、广泛听取管理需求意见，反复推敲，努力做到结合实际、切

合要点、准确把握标准起草修订内容，2021 年 2 月-4 月，标准修订组完成

初稿，开始征求各方意见。 

（三）征求意见阶段  

2021 年 4 月，标准修订组通过发函方式，向本市公安交警、交通行政

和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征求意见，其中市公安交警、交通行政管理部门

反馈了修改意见。发函征求意见的单位包括： 

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各区建筑垃圾管理

部门等。 

2021 年 5 月，组织了上海市 12 家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当面听取建筑

垃圾运输企业对标准内容和要求的意见，各单位一致同意，没有修改建议。 

（四）征求意见反馈汇总 

在标准修订广泛征求意见阶段，共计收到 10 家单位 16 条意见。标准

修订组逐条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分析讨论，采纳的意见在征求意见稿进

行修改完善，并形成反馈意见处理汇总表。 

（五）标准审定会阶段 

2021 年 11 月，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持召开了《建筑垃圾车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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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要求》（送审稿）专家审定会，会上各位专家肯定了送审稿文件结

构合理、内容切合实际、指标具有先进性等，并建议将文件更名为《建筑

垃圾运输安全管理要求》后，对相关意见做进一步完善形成了报批稿。 

五、关键技术内容的说明 

（一）车辆限速要求 

由于大型货运车辆所运载的建筑垃圾总重量较重，在城市道路运输过

程中车速过快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因此在标准中明确车辆外环线以内车速

应限速 50 km/h 以下，直行通过路口应限速 40 km/h 以下，以及右转弯应

限速 10 km/h 以下的要求，同时对于道路限速标志低于上述要求的，按照

限速标志通行。 

（二）车厢限定尺寸要求 

根据近些年大型货运车辆运输超载问题，特别是渣土运输和泥浆运输

过程中超载率普遍这一情况，根据其装载物密度和重量，对运输车辆箱体

尺寸进行明确，要求工程渣土车货箱尺寸符合内长≤5600 mm，内宽≤2300 

mm，内高≤900 mm 的要求，要求工程泥浆罐体几何容积≤18 m³的要求。 

六、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名称由《建筑垃圾车技术及运输管理要求》变更为《建筑垃圾

运输安全管理要求》，标准定位和内容生重大变化，内容重新定义，标准主

要内容如下： 

（一）标准起草单位变化 

标准起草单位由车辆装备制造企业为主变更为以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为

主。 

（二）标准的主要条款说明 

1、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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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应落实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并

设置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参加安全考核。同时

应确保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经费投入，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定期

召开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专项会议，贯彻落实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任务。 

2、道路运输管理 

建筑垃圾车载物不得超载，应随车携带核准的建筑垃圾处置证，按要

求处置建筑垃圾，同时车辆应当执行限速要求和右转弯“一停、二慢、三

通过”的驾驶操作原则。 

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应建立实施日常交通安全道路巡查、抽查机制，应

制定实施企业生产安全、交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确保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和及时应对应急工作。 

3、车辆运行监控 

管理部门应实施建筑垃圾安全运输全过程实时监控管理，建筑垃圾运

输企业应实时监控本企业建筑垃圾运输车辆道路安全运行。监控主要方面

为：驾驶行为监测、车箱/罐体监测、系统故障监测等。 

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应通过接收车辆安全系统运行数据，实施自我车辆

监控管理，实时监控记录车辆异常、安全隐患事件和交通安全事故。 

4、车辆维护管理 

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应建立车辆技术档案和车辆使用、保养、维修管理

制度，并保持在用建筑垃圾车车容车貌整洁，车辆车牌号码及标识齐全清

晰可辨。同时应维护车辆安全系统稳定运行，保持车辆安全系统运行数据

传输管理部门与车辆企业自我接收。 

5、驾驶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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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运输企业配备驾驶员应符合规定要求并通过企业安全教育，

同时应制定驾驶员操作规程，建立执行驾驶员安全生产、交通安全日常学

习教育制度，建立驾驶员安全生产、交通安全考评奖惩制度，并严格管控

驾驶员酒驾、毒驾行为，对违法违规驾驶员予以相应惩戒处罚。 

6、车辆安全系统配置 

车辆安全系统配置宜具备卫星定位、移动网络接入、车辆行驶记录、

车辆相关信号采集和控制、右转弯停车和限速、右侧区域监测、车辆前下

部监测、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倒车监测、驾驶员状况监测、车箱监测、系

统故障监测、车载计重等监测监控功能。所有监测数据应通过车载终端与

管理部门、车辆企业传输接收并被实时调取。 

7、运输安全评价与改进 

全面加强建筑垃圾运输安全监管，实施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安全生产评

价与改进、交通安全事故责任企业评估与责任追究及市场退出惩罚机制。

持续促进建筑垃圾运输交通安全，持续改进建筑垃圾运输安全管控措施，

不断提升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及装备安全防御技术性能，有力控制和降低建

筑垃圾运输交通安全事故。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及理由 

无。 

八、标准实施建议 

为使标准能够更好地发挥建筑垃圾运输安全管理作用，建议如下：  

1、加强《建筑垃圾运输安全管理要求》宣传、贯彻力度，政府相关管

理部门和相关行业组织要加强对运输企业宣传培训指导，帮助运输企业制

订切实可行的运输安全管理制度措施，将标准实施和企业主体责任真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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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处。 

2、对地方标准《建筑垃圾运输安全管理要求》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

查，定期组织运输企业开展运输安全管理成效评估与改进，及时发现标准

执行存在问题，不断修改完善，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